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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下午3时许，安徽太
和县发生一起女童被抢案，两
名犯罪嫌疑人骑摩托车将5岁
女童吴某某抢走。

5日，嫌疑人被警方抓获，被
抢女童获解救。

6日，抢劫安徽太和女孩的
3名嫌疑人再次引发关注，这次
是因他们的头部分别写着“马
赛克”3个字。 发布该微博的是
@中警安徽， 认证显示为中国
警察网安徽站官方微博。

7日，该微博编辑潘先生回
应“马赛克”一事时表示，自己
对人贩是发自内心的厌恶，且
法律无明文规定必须打马赛
克。

“诚实”的小编：
嫌疑人照片开始都没马赛克

@中警安徽 微博编辑潘先
生说，该案发生后，他们即介入
案件报道，“从发布悬赏通告、5
日发布嫌疑人落网的照片、女
童回家， 这是一个持续的过
程。”

潘先生提到，6日上午微博
发布的嫌犯被抓照片是从河北
发过来的。在该条微博中，潘先
生说，“还有， 各位有什么要说
的要做的， 让我们带给图中两
位嫌疑人的吗？”

就在这条微博中， 有网友
提出应该给犯罪嫌疑人的脸上
打上马赛克， 该不该打马赛克
也成为讨论的话题。“从警方公
开发布嫌疑人照片开始， 都没
打马赛克。”潘先生说。

“听话”的小编：
给嫌疑人打“马赛克”3个字

6日，潘先生一行赶到太和
县， 发布了目前还在置顶的微
博内容“#太和被抢女童安全回
家#【迎接宝贝回家】”，微博正
文中称，“因为上午发布的嫌疑
人照片未做处理， 引发一些群
众不适，下午照片特别给3名嫌

疑人面部做了马赛克处理。（我
是一个听话的小编）”

微博配发的9张组图， 有7
张为嫌疑人照片，引发热议的配
图来自3个嫌疑人———两男一
女嫌疑人头发部位被打上了三
个字“马赛克”，“这些照片我们
是获得了警方授权发布的，没打
马赛克的照片是嫌疑人在审讯
室拍的。”潘先生说。

在6日晚的一条微博中，潘
先生称，“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
角度来说，我必须尊重九成以上
网友的支持意见。”

“任性”的小编：
就是不打马赛克 我乐意

不过，也有网友在评论里指
出，这种做法不是很恰当，况且
是警方的官方微博，这样做会不
会涉嫌滥用职权？

@中警安徽 回复称，“按道
理确实是应该打马赛克，可是我
就是不打马赛克。我乐意我乐意
我乐意！”

发布嫌疑人照片是否应该
打马赛克？潘先生说，“人贩是在
破坏人家家庭，我对人贩是发自
内心的厌恶。这样打‘马赛克’三
个字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因
为法律无明文规定，在现有的各
种规定中，并没有给出对嫌疑人
照片一定要打马赛克、马赛克打
在哪里、打多大等具体要求。”

这样打“马赛克”合适吗
@中警安徽官博编辑：任性马赛克是对人贩子很厌恶 网友：可以给满分

中国警察网安徽站官博1月6日发布消息，16时40分， 被抢的5岁女童安全回到太和县。3名嫌疑人也被带回。
因为上午发布的嫌疑人照片未做处理，引发一些群众不适，下午照片特别给3嫌疑人面部做了马赛克处理。

“马赛克”是这样的……

1、是否有法律或相关条例，
对于涉嫌实施违法行为的人员
进行特殊处理的规定？

2、在处理类似行为时，是否
始终坚持统一的处置标准？而不
是与之前一个样，对于此次曝光
抢劫嫌疑人却标准飘忽。

3、 相关权力机构在今后对
嫌疑人进行法律惩罚时，是否会
坚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的职业准绳，而非过多受
到网络等环境的影响？

网友评论：
把佛陀喝醉-：干得漂亮，要我说他

们干这缺德事都不怕见人了，咱也没职
务帮他们打马赛克了。

Mistake-不二先生： 这马赛克打
得好，给你100不怕你骄傲。

@雁翎秋水： 马赛克官微已经打
了，官微已经尽到了责任。如果有人还
能看清的话，那可能是因为群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

转载量超过2万
“马赛克”3个字的配图成

了网友转发的热门微博， 转载
量超过2万，评论上万条，“确实
没想到这条微博这么火， 这也
是我们2014年开通官方微博
以来最火的一条微博。”潘先生
说。

认证为警方的多个微博用
户纷纷称， 见过的最逗比的马
赛克，没有之一；看过的最棒的
“马赛克”。

在普通微博网友的观点里，
“马赛克”3个字获得了高度认
同： 这马赛克应该成为标准，以
后就应该这样打码。

“这条微博的传播率这么
高， 应该说起到了打击和震慑
犯罪分子的良好的宣传效果。
这才是最重要的。”潘先生说。

质疑热门转发

3名嫌疑人被“任性”小编打上“马赛克”。

相关法律人士认为，微博编辑
的行为有点不太恰当，虽然没有规
定要求一定对嫌疑人打码，但这样
在官方微博刊发的照片上打“马赛
克”3个字还是不太好。

■综合上游新闻 泸州新闻网

法律人士说

中国警察网安徽站官博

获救的5岁女童吴某某


